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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校內推薦實施計畫 

114.11.20  115 學年度大學入學校內推薦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一、依據：11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 

二、組織：繁星推薦委員會成員包含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圖書館主任、註冊

組長、輔導室高三升學事務輔導教師、高三級導師、國文科高三召集人、英文科高三召集

人、數學科文組班高三召集人、數學科理組班高三召集人、自然科科主席、社會科科主席、

藝能科科主席等共 15 名。 

三、推薦名額： 

(一) 參與 115 學年度大學入學「繁星推薦」管道大學，依簡章所列招生學校(共 64 所)。 

(二) 分學群之大學，依學群數每一學群至多推薦 2 名。 

(三) 同一名學生至多被推薦至 1 所大學之 1 個學群。 

(四) 每所大學之錄取名額各高中至多為 8 名，本校對於分學群(第 1 至 3 學群、第 8 學群)之

各大學推薦名額超過 1 名時，須排推薦順位(第 1 至 3 學群、第 8 學群個別排序)。 

(五) 具原住民身分之學生，得以一般生或原住民生身分擇一參加。本校依各大學招收原住民

外加名額校系設定之招生條件，另得分學群推薦符合資格之原住民生至多各 2 名，惟就

同一名原住民生僅限推薦報名至 1 所大學之 1 個學群，對於分學群之各大學推薦名額超

過 1 名時，須排定推薦原住民生之順位。 

四、推薦條件： 

(一) 全程均就讀本校並修滿高一、高二、高三上各學期之 114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且符合下

列兩個條件： 

1. 高一、高二、高三上各次定期學業評量科目總到考率(五學期所有考試(含補行考試)

到考科目數除以五學期所有考試科目數)須達 90%。 

2. 高一、高二、高三上各學期各單科定期學業評量都須至少有一次成績。 

因法定傳染病而須治療或隔離者；或因代表本市參加全國性競賽，經專案簽核認定該次

定期學業評量予以免試者，該次定期學業評量不計入總科目數內。 

(二) 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於 115 年 2 月 23 日公布)

需符合申請大學之規定，且「學測成績」、「英聽成績」須合乎申請大學該學群至少一個

系(請於家長同意書(附件二)上填列)的推薦條件(學測檢定科目及英聽檢定等級標準)，始

得報名。 

五、推薦方式： 

(一) 欲申請且符合資格之學生須於規定時間至電腦教室上網登記志願，每位同學只可填 1 校

1 學群為唯一志願 (學測檢定科目及英聽檢定等級須合乎所選大學學群至少一個系)。 

(二) 校內作業時程(詳見附件一、附件二)：  

1. 115 年 3 月 3 日(二) 7:30-8:10 (以學校鐘聲為準) 將有家長簽名之家長同意書(附件二)

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2. 115 年 3 月 3 日(二) 9:10-16:50 為上網登記志願時間。學生依公告時段，分批至電腦

教室上網登記志願。 

3. 115 年 3 月 4 日(三) 10:10 前，有上網登記志願的學生都要繳交校內推薦申請表(附件

三)，未交或逾時視同放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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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15 年 3 月 4 日(三) 15:00 公告校內推薦結果並至註冊組領取報名確認表。獲推薦學

生須於 115 年 3 月 5 日(四) 10:10 前交回報名確認表及報名費用，始算完成報名手

續。未交或逾時視同放棄資格，由備取學生遞補。 

5. 115 年 3 月 5 日(四) 12:00 通知獲遞補學生並領取報名確認表。獲遞補學生須於 115

年 3 月 6 日(五) 10:10 前交回報名確認表及報名費用，始算完成報名手續，未交或逾

時視同放棄資格。獲遞補同學之校推薦序一律在第一輪獲推薦同學之後。 

6. 115 年 3 月 6 日(五)12:00 公告各校群缺額數量。115 年 3 月 9 日(一) 8:00-10:10 進行

缺額報名收件，欲報名之學生將校內推薦申請表(附件三)(可同時附多間校群的申請

表)交至註冊組，當日 12:10 至公告地點進行志願確認。 

7. 115 年 3 月 9 日(一)13:00 公告錄取缺額推薦結果。獲錄取缺額推薦之學生須於 115

年 3 月 10 日(二) 10:10 前交回報名確認表及報名費用，始算完成報名手續，未交或

逾時視同放棄資格。獲錄取缺額推薦同學之校推薦序一律在第一輪獲推薦同學與第

二輪獲遞補同學之後。 

8. 原住民學生申請各大學原住民外加名額者，需於 115 年 3 月 4 日(三) 10:10 前以繳交

校內推薦申請表(附件三)方式提出申請，逾時視同放棄資格。若同一校群有 2 名以

上學生報名，將以校內推薦比序決定推薦順位。 

(三) 繁星推薦「必修單科」與本校實際授課科目之對應方式： 

科目 高一 高二 高三上 

國語文 國語文 國語文 國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 英語文 

數學 數學 數學 A、數學 B - 

物理 物理 物理-探究 A - 

化學 化學 化學-探究 B - 

生物 生物 化學-探究 B - 

地球科學 地球科學 物理-探究 A - 

歷史 歷史 歷史 - 

地理 地理 地理 - 

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 公民與社會 - 

生活科技 - 生活科技 - 

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 - - 

音樂 音樂 - - 

美術 美術 - - 

體育 體育 體育 - 

說明 1： 依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9 日大學多元入學工作圈暨考招長程案議題規畫小組 109 年第 9 次聯席會

議及 110 年 10 月 19 日 110 年第 9 次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a) 數學維持 1 個必修單科科目，不分列為 2 個科目。 

b) 自然科學領域中跨科目之探究與實作成績，推薦學校應依各相關課程綱要規定，按其於高

級中等學校課程計畫平臺填報之授課科目，分別對應輸入於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之科目成績內，並於校內公布後審慎辦理。 

c) 尊重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之跨科目課程設計、跨科目成績佔比與成

績對應方式，故其成績對應輸入至高中課程計畫平臺填報之「授課科目」，可包含「跨科

目」科目。 

說明 2： 本表經本校 110 年 11 月 19 日大學入學校內甄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說明 3： 數理資優班學生僅就有開課之課程進行必修單科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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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校第一至第三學群的校內推薦比序原則： 

比序 

順位 
第一學群 第二學群 第三學群 

1 在校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全校排名百分比 

2 學測英文級分 學測數學 A 級分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

A、自然之級分總和 

3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 

、社會之級分總和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

A、自然之級分總和 
學測自然級分 

4 
學測國文、英文、社會

之級分總和 

學測英文、數學 A、自

然之級分總和 
學測英文級分 

5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

之級分總和 
學測自然級分 學測數學 A 級分 

6 
若申請學生之參酌條件皆相同，則由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參酌在校前五學期

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或其他表現等方式，決議錄取人選。 

註：「排名百分比」以數字較小者優先推薦，「學測級分」以分數較高者優先推薦。 

學測「數學*(或數*)」級分計算方式： 

(1) 數學 A 級分轉換方式：轉換後維持為原級分。 

(2) 數學 B 級分轉換方式：依大考中心公告之 115 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各科級分人

數百分比累計表」中數學 A 與數學 B「自高分往低分累計百分比(後簡稱為累計百

分比)」進行轉換。 

 數學 B 原 15 級分者轉換後維持為 15 級分。 

 數學 B 原 N (14 含以下) 級分者，若其累計百分比介於數學 A 中 M 級分累計百

分比(含相等)與 M-1 級分累計百分比(不含相等)之間，則換成 M 級分。 

(3) 若只報考數學 A 或數學 B，則「數學*」級分即為該考科轉換後之級分。 

若數學 A、B 皆有報考，則「數學*」級分為兩者轉換後成績較優者。 

※學測成績公告後，教務處會公告該學年「數學*」轉換結果，以利同學對照。 

※示例：以下為大考中心公告 110 試辦考試「各科級分人數百分比累績表」 

級分 
數學 A 數學 B 

自高分往低分累計百分比 自高分往低分累計百分比 

15 0.97 2.17 

14 2.04 5.12 

13 3.73 9.69 

12 6.35 13.93 

11 9.48 18.96 

若某生數學 A 考 12 級分，數學 B 考 14 級分。 

 數學 A 原 12 級分轉換後維持為 12 級分。 

 數學 B 原 14 級分，因其累計百分比 5.12 介於數學 A 中 13 級分累積百分比

3.73 與 12 級分累積百分比 6.35 之間，故轉換為 13 級分。 

 因兩者轉換後成績較優者為 13 級分，故該生「數學*」成績為 13 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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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校推薦至同一所大學之第一至三學群之學生，依以下參酌次序，決定校推薦序： 

1. 在校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全校排名百分比，數字較小者優先推薦。 

2. 原志願學群推薦順位 (順位 1 者若已獲得推薦資格 (已取得校推薦序)，則由順位 2

者往前遞補成順位 1)。 

3.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級分總和，分數較高者優先推薦。 

其中數學級分第一學群以數學*級分計算，第二、三學群以數學 A 級分計算。 

4. 以在校前五學期學業總平均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分數較高者優先推薦。 

5. 若申請學生之參酌條件皆相同，則由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決議錄取人選。 

※示例： 

  學群 
校內 

百分比 
國文 英文 

數學* 

數學 A 
社會 自然  

國英數* 

國英數 A 

群內 

順位 
 
五學期 

平均 

A 一 1 15 15 13 15    43 1  89.48 

B 一 1 15 15 14 13    44 2  88.98 

C 二 1 14 13 15   15  42 1  90.50 

D 二 1 14 14 15   14  43 2  88.13 

E 三 1 14 15 15   15  44 1  87.38 

F 三 1 14 15 14   15  43 2  89.85 

 所有人的校內百分比皆為 1，直接進行第二比序。 

 由各學群的第一順位 A、C、E 三位同學進行比序，由第三學群 E 生的三科 44 級

分獲得第一推薦序。 

 第三學群由第二順位 F 生遞補，與 A、C 三位同學進行比序，由 A 生與 F 生的三

科 43 級分進入下一比序。 

A 生四學期平均 89.48，F 生五學期平均 89.85，故由第三學群 F 生的五學期平均

89.85 獲得第二推薦序。 

 第三學群已無學生，由 A、C 進行比序，由第一學群 A 生的三科 43 級分獲得第

三推薦序。 

 第一學群由第二順位 B 生遞補，與 C 同學進行比序，由第一學群 B 生的三科 44

級分過得第四推薦序。 

 第一學群已無學生，C、D 同為第二學群學生，由 C 生獲得第五推薦序、D 生獲

得第六推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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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校第八學群的校內推薦比序原則： 

1. 輔仁大學、長庚大學、慈濟大學、馬偕醫學院，依各校第八學群之分發比序項目進

行排序。若申請學生之參酌條件皆相同，則由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參酌在校前五學

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或其他表現等方式，決議錄取人選。 

2. 國立臺灣大學、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依以下之比序

進行決定推薦順位： 

※特別注意!!如要推薦「國立臺灣大學第八學群」，需於《家長同意書》(附件二)上註

明推薦校系為「醫學系」或「牙醫系」，之後將以此進行推薦比序。得到學校推薦

後，《校內推薦申請表》(附件三)志願序的第 1 志願必須填相同的科系，否則取消推

薦資格。 

比序

順位 

國立臺灣大學 

第八學群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第八學群 

高雄醫學大學 

第八學群 

中國醫學大學 

第八學群 

1 在校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全校排名百分比 

2 

欲推薦系「分發比

序項目 2」所列學

測科目級分之總分 

學測國文、英文、

數學 A、自然級分

總和 

學測自然級分 

學測國文、數學 A 

、社會、自然級分

總和 

3 
生物學業成績總平

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生物學業成績總平

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英文級分 學測自然級分 

4 
化學學業成績總平

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數學學業成績總平

均全校排名百分比 

學測國文、數學 A

之級分總和 
學測數學 A 級分 

5 

英語文與物理學業

成績總平均全校排

名百分比之總和 

英語文、物理、化

學學業成績總平均

全校排名百分比之

總和 

 學測國文級分 

6 在校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 

7 
若申請學生之參酌條件皆相同，則由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參酌在校前五學期學業

成績總平均分數或其他表現等方式，決議錄取人選 
註：「排名百分比」以數字較小者優先推薦，「學測級分」、「成績總平均分數」以分數較高者優先推薦。 

3. 國立成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依以下之比序進行決定推薦順位： 

比序

順位 

國立成功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第八學群 

1 在校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之全校排名百分比 

2 學測國文、英文、數學 A、自然之級分總和 

3 學測自然級分 

4 學測英文級分 

5 學測數學 A 級分 

6 在校前五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分數（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二位） 

7 
若申請學生之參酌條件皆相同，則由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參酌在校前五學期學業

成績總平均分數或其他表現等方式，決議錄取人選 

註：「排名百分比」以數字較小者優先推薦，「學測級分」、「成績總平均分數」以分數較高者優先推薦。 

(七) 有意願參加繁星推薦校內甄選的學生，請詳閱簡章中各校之建議，並衡量自身興趣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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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做系所學群之選填。 

六、校內推薦錄取及放棄事宜： 

(一) 校內推薦結果於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決議通過後，於 115 年 3 月 4 日(三) 15:00 公布，各

校各學群正取 2 名，備取名額依報名人數增列備取數名。(備取生如獲遞補，其推薦序一

律列於正取生之後。) 

(二) 所有獲推薦學生須配合校內作業時程表(附件一)所規定時間，繳交所有由家長雙方或監

護人完成簽名之報名資料，逾期視同放棄。 

(三) 欲辦理放棄推薦資格之學生，請按錄取身分(正取、備取、缺額推薦)，依校內作業時程表

(附件一)規定時間將放棄切結書(附件四)繳交至註冊組，以辦理放棄程序。 

七、本會之委員其配偶、前配偶、四等親內之血親或三等親以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本次

大學繁星推薦之學生時，應自行申請迴避。 

八、本實施計畫經本校繁星推薦委員會核定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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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校內作業時程 
 

1/19 (一) 學測 1/20 (二) 結業式 1/21 (三) 補 2/11 1/22 (四) 補 2/12 1/23 (五) 補 2/13 

   
前五學期在校學業成績資料檔檢

查(1/23 班長收齊繳回) 

10:10 學測後甄選入學說明會(學

生場) 

 
2/23 (一) 開學 2/24 (二) 2/25 (三) 2/26 (四) 2/27 (五) 和平紀念日補假 

 

(1) 註冊組上傳前五學期在校學業成績

至甄選會 

(2) 公布繁星在校學業成績百分比 

12:00 公布校內推薦序號 

公布學測成績 

11:00 公告數學*轉換結果 

12:00 輔導室繁星說明會 

18:30 學測後甄選入學說明會(家

長場) 
 

3/2 (一) 3/3 (二) 3/4 (三) 3/5 (四) 3/6 (五) 

 07:30~08:00  
將家長同意書(附件二)繳交至教務處

註冊組。 

分批進入電腦教室登記志願： 

09:10~09:40 序號 011~019 (1%) 

10:10~10:40 序號 021~039 (2%~3%) 

11:10~11:40 序號 041~059 (4%~5%) 

12:10~12:40 序號 061~089 (6%~8%) 

13:10~13:40 序號 091~119 (9%~11%) 

14:10~14:40 序號 121~159 (12%~15%) 

15:20~15:50 序號 161~209 (16%~20%) 

16:20~16:50 序號 211~509 (21%~50%) 

(1) 10:10 前，有上網登記志願及

原住民外加學生，繳交校內

推薦申請表(附件三) 

(2) 12:10 召開本校甄選委員會，

決定校內推薦錄取名單。 

(3) 15:00 公告校內推薦錄取名單 

(4) 15:00~16:30 所有獲錄取學生

領取報名確認表。 

(1) 正取學生 10:10 前，繳交已完

成家長簽名之報名確認表及

報名費，逾時未繳交視同放

棄。 

(2) 欲辦理放棄之正取學生請於

10:10 前繳交放棄切結書(附件

四)。 

(3) 12:00~13:10 通知獲遞補之備

取學生，獲遞補學生至註冊

組領取報名確認表。 

(1) 獲遞補之備取學生 10:10 前，

繳交已完成家長簽章之報名

確認表及報名費，逾時未繳

交視同放棄。 

(2) 欲辦理放棄之備取學生請於

10:10 前繳交放棄切結書(附件

四)。 

(3) 12:00 公告各校群缺額數量。 

3/9 (一) 3/10 (二) 3/11 (三)  3/12 (四) 3/13 (五) 

(1) 08:00~10:10 缺額報名：欲報名

缺額校群的學生，繳交校內推

薦申請表(附件三)(可同時附多

間校群的申請表)交至註冊組。 

(2) 12:10 至公告地點進行志願確

認。 

(3) 13:00 公告錄取缺額結果，錄取

學生領取報名確認表。 

(1) 獲錄取缺額學生請於 10:10 前繳交

已完成家長簽章之報名確認表及

報名費，逾時未繳交視同放棄。 

(2) 欲辦理放棄之錄取缺額學生請於

10:10 前繳交放棄切結書(附件四)。 註冊組向甄選委員會報名、繳費 

  

3/16 (一) 3/17 (二)  3/18 (三)  3/19 (四)  3/20 (五)  

  
公告第一至三類學群錄取名單、 

第八類學群通過第一階段名單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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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大學入學 繁星推薦管道 中山女高校內報名須知 
1. 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將於 115 年 2 月 24 日公布學生各項成績百分比，註冊組將於同日 12:00 公布

校內報名序號；大考中心將於 115 年 2 月 25 日公布學生學測成績。 

2. 報名相關時程與注意事項：(以下時間皆以學校鐘聲為準) 

115.02.25 (三) ~ 03.02 (一)  學生與家長討論並簽妥家長同意書(右表) 

115.03.03 (二) 07:30~08:10  將有家長簽名之家長同意書(右表)繳交至教務處註冊組 

                         (08:10 以學校鐘聲為準) 

115.03.03 (二)   上網登記。依以下時段攜帶學生證、健保卡、身分證…等有照片足以證明本人 

     身分之證件，進入電腦教室填寫志願，逾時不得要求補填。 

115.03.03 (二) 校內報名序號 

09:10~09:40  011~019 (1%) 

10:10~10:40  021~039 (2%~3%) 

11:10~11:40  041~059 (4%~5%) 

12:10~12:40  061~089 (6%~8%) 

13:10~13:40  091~119 (9%~11%) 

14:10~14:40  121~159 (12%~15%) 

15:20~15:50  161~209 (16%~20%) 

16:20~16:50  211~509 (21%~50%) 

115.03.04 (三) 

  08:00~10:10 繳交校內推薦申請表(附件三) (都要繳交，逾時或未交視同放棄) 

15:00~16:30 公告結果、獲推薦學生領取報名確認表 

115.03.05 (四) 

08:00~10:10 獲推薦學生繳交報名確認表與報名費 (逾時或未交視同放棄) 

12:10~13:10 獲遞補學生領取報名確認表 

115.03.06 (五) 

08:00~10:10 獲遞補學生繳交報名確認表與報名費 (逾時或未交視同放棄) 

12:00  公告各校群缺額數量 

115.03.09 (一) 

  08:00~10:10 缺額報名 (繳交校內推薦申請表(附件三)) 

  11:20~12:30 至公告地點進行志願確認 

  13:00  公告錄取缺額推薦名單 

115.03.10 (二) 

  08:00~10:10 錄取缺額推薦學生繳交報名確認表與報名費 (逾時或未交視同放棄) 

3. 為保障雙方權益，所有同意書、申請表、確認表…凡經塗改而無再次簽名，視為無效。故

請於塗改處簽名 (家長、學生都要) 或重新填寫。 

4. 如有超過 10 個以上之志願校群，可再向註冊組拿一張家長同意書填寫。每位學生以 20 個志願

校群為上限。 

115 學年度大學入學 繁星推薦管道 校內網路填寫志願 家長同意書 

請確認以下左方欄位說明之事項，並於右方欄位簽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學號： 

本人已詳閱「115 學年度大學入學繁星推薦管道中山女高校內

報名須知」，了解報名相關作業程序，並會確實叮嚀本人之子

女依報名時程完成相關報名程序。 

請簽名： 

 

本人已與子女有充分討論，且已確實知悉本人之子女進入電腦

教室登記志願之時段。 
請簽名： 

本人同意本人之子女依現場狀況填寫以下志願： 

志願 
(不用 

排序) 

校 群 

符合本校群推薦條件的

其中「一個」校系及代碼 
(惟國立臺灣大學第八學群需

填寫第 1 志願推薦之校系) 

請簽名： 

下列每一個校群都要簽名確認 

範例 國立臺灣大學 一 00101 中國文學系 (家長簽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依現場狀況判斷，若上述志願皆已無法取得推薦序，本人同意以

下第______種方式處理：(單選) 

請簽名： 

(1) 仍舊填寫以上校系，爭取備取資格，或放棄繁星推薦管道。 

(2) 本人希望本人之子女聯繫家長進行討論。如在時間內連繫未果，則視同放棄。 

(3) 本人同意本人之子女依現場狀況，自行填寫志願以外的校群。 

※ 此同意書請自行影印留存一份。 

附件二 

裁 

 

切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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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115 學年度繁星推薦 校內推薦申請表 

※填寫繳交本申請表前，須依時段上網登記志願※ 

※請注意各大學學群、校系之在校成績、學測成績及英聽測驗等級檢定標準、可填志願數， 

若填寫不實或超過限制，則屬資格不符而無法進入校內推薦審查※ 

一、基本資料 

學號  班級  座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二、報名資料 

申請校群                                              大學；第                               學群 

所申請之校群可填志願數 
 

 
三、志願序：請依據該校該學群所規定之可填志願數，並檢視自己學測成績是否符合該校系之檢定標準，依志願序填入 

志願序 校系代碼 校系全名 志願序 校系代碼 校系全名 

範例 0 0 1 1 0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    

第 1 志願       第 11 志願       

第 2 志願       第 12 志願       

第 3 志願       第 13 志願       

第 4 志願       第 14 志願       

第 5 志願       第 15 志願       

第 6 志願       第 16 志願       

第 7 志願       第 17 志願       

第 8 志願       第 18 志願       

第 9 志願       第 19 志願       

第 10 志願       第 20 志願       

 
四、簽名確認： 

學生簽名 

 
家長雙方或 

監護人簽名 
 

(若有無法簽名原因 請簡述原因) 

繳回註冊組時間（本列由註冊組填寫） 115  年  3  月     日     時     分 

 
備註： 

1. 為確保學生申請權益，請家長雙方或監護人務必簽名。若只有一方簽名，另一欄為請簡述原因(如出國…等)。 

2. 所有獲推薦學生須配合時程表，繳交由家長雙方或監護人完成簽名之申請表，逾期視同放棄。 

3. 「115 學年度大學辦理特殊選才招生」錄取且未依限放棄入學資格之考生，一律不得報名本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 

4. 第八學群「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考生，於報名參加當年度「個人申請」入學招生時，不得再報名同一所大學同一科系。 

5. 繁星放榜「錄取」即取得該校入學資格，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報名當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及參加「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

入學」第一階段篩選。若未於期限內向該錄取學校聲明放棄入學資格，一律不得參加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6. 推薦「國立臺灣大學第八學群」並獲推薦的學生，第 1 志願校系需與家長同意書上之校系相同，如不相同，取消校內推薦資格。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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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大學入學繁星推薦 放棄校內推薦 切結書 

 

本人三年    班    號  學號                  姓名             

參加 115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繁星推薦校內甄選，經審核獲校內繁星推薦 

                                        大學   第    類學群， 

因                                                                       

確定放棄上述校群之校內繁星推薦，且同意本切結書⼀經繳交不得再要求回復原先

錄取之資格。 

 

  此  致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學    生                   . 

 

家⻑雙方(或監護人)*                   . 

                   . 

 

中    華    ⺠    國    1 1 5     年     3     月          日 

 

*為確保學生權益，請家長雙方或監護人務必簽名。若只有一方簽名，請簡述理由(如出國…等) 

【注意】切結放棄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學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附件四 


